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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陕西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人事处（离退处）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党莉、纪志群、施小卫、刘伟、王堃。
本标准首次发布。
临时聘用人员管理办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编外用工人员管理的要求、聘用范围和条件、程序、工资及待遇和人员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编外用工人员的管理。

要求

机关处室编外用工方式实行劳务派遣。直属事业单位（含参公单位，下同）编外用工方式以劳务派遣为主。

根据政府采购工作有关要求，用工单位应选用符合条件的劳务派遣单位，与之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委托其提供劳务派遣服务。

劳务派遣人员与劳务派遣单位是法律上的劳动关系，由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到用工单位工作。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人员是劳务用工关系。

机关处室、直属单位使用编外人员，必须根据工作需求，实行岗位用工计划管理，严格控制数量。每年度岗位用工计划由人事处（离退处）与用工处室（单位）协商，确定编外人员的数量及所需岗位，报事务中心主任办公会议审定。

聘用范围和条件

机关处室、直属事业单位因工作需要，在编制岗位外设置的从事专业技术性、辅助管理、工勤等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工作岗位，可使用编外人员。涉密岗位和机关非辅助性、非服务性岗位不得使用编外人员。

编外用工人员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身体健康，能胜任用工岗位工作；

从事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须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并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

从事辅助管理岗位工作的人员，须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应的工作技能和实际工作经验；

从事工勤岗位工作的人员，须具有相应的工作技能和实际工作经验。

编外用工人员年龄应在18周岁以上，一般不超过45周岁，门卫、保洁等特殊岗位的年龄可适当放宽，原则上不超过50岁。编外用工人员退休年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执行。

聘用程序

编外用工人员实行总量控制，原则上不超过用工单位编制数的10%，其使用实行限额管理，坚持“谁聘用、谁负责；谁聘用、谁出资”的原则。

机关处室、直属单位拟使用编外人员，应将拟使用人员数量、资格条件、岗位要求等报送人事处（离退处），由人事处（离退处）与用工处室、单位进行考试、考察，符合基本条件后，经事务中心分管领导审核，主任办公会批准后方可办理用工手续。

经批准同意用工的人员，由劳务派遣单位办理入职手续。机关处室用工人员持派遣单位开具的《劳务人员通知书》前往人事处（离退处）报到；直属事业单位用工人员持派遣单位开具的《劳务人员通知书》经人事处（离退处）备案后到用工单位报到。

工资及待遇

用工单位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政策及编外用工人员承担的岗位任务确定其工资待遇。按时将编外用工人员的工资拨付到劳务派遣单位，由劳务派遣单位将工资发放到位。

根据陕西省社会保险缴费有关政策，用工单位需为编外用工人员缴纳相关社会保险，并将应缴费用拨付到劳务派遣单位，由劳务派遣单位负责办理缴纳手续。编外用工人员承担的个人部分由劳务派遣单位代扣代缴。

编外用工人员工资构成：

试用期间：岗位（试用期）工资。指与劳务派遣单位签定合同，正式派遣上岗的试用期间工资项目。各用工单位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参照陕西省主管部门每年度《关于调整陕西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要求，统筹核定该工资标准。

试用期满：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考核工资+工龄工资。

基本工资是指与劳务派遣单位签定合同，在派遣上岗试用期满后起算的技术岗位或非技术岗位工资项目。

技术岗位指按照中、省规定，必须有上岗证书或必须有相应专业技能的岗位，包括教育、护理、医技、驾驶、水电、锅炉、电梯等工作岗位。非技术岗位指未明确要求有上岗证书，具有一般文化、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从事此项工作的岗位，包括门卫、洗衣房、被服库、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等工作岗位。

用工单位可根据人员实际工作及技能表现确定相应工作标准，向人事处（离退处）报备后执行。

绩效考核工资指参照本部门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并根据岗位实际制定考核标准，按照得分情况计算发放标准。

工龄工资指与劳务派遣单位签定合同之日起算，工作每满1年增加1年工龄工资。
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编外用工人员在用工期内的工资实行按年增长机制，其增长幅度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

编外用工人员因工作表现突出受到上级部门表扬的，用工单位可给予必要奖励。

编外用工人员的假期，参照机关事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因病、非因工负伤需停工医疗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办理。

人员管理

编外用工人员必须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用工单位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用工单位应按照客观公正的原则，在德、能、勤、绩、廉方面对编外用工人员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次，优秀比例参照用工单位在职人员考核有关规定，并在年底填报年度考核登记表报送人事处（离退处）备案。

需持证上岗的人员必须经过必要的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后方可上岗工作。  

编外用工人员不参加事务中心的岗位评聘，可参加地方组织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人技术升等级考试。

编外用工人员在劳务派遣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用工单位可通知劳务派遣单位解除用工关系：

年度考核等次结果确定为不合格的；

违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影响事务中心正常工作秩序的；

对工作不负责任或不能胜任本岗位工作要求的； 

有意损坏公共财物，造成经济损失的；

无理取闹、打架斗殴，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或犯有其它严重错误的；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其他应解除劳务关系的情形。

编外用工人员因个人原因申请解除劳务派遣关系的，试用期内应提前3日，转正后应提前30日向派遣单位写出书面申请并告知用工单位。用工单位报告人事处（离退处），由人事处（离退处）提出拟办意见报事务中心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用工单位方可将其退回派遣单位。劳务派遣人员个人与劳务派遣单位的劳动合同解除、终止及经济补偿等由劳务派遣单位办理。

在用工关系解除或终止的次月，用工单位停止该用工人员的一切工资和待遇。

编外用工人员在社会上发生的一切经济、民事纠纷，均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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